2022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赛项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英语翻译：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V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赛项组别：高职组

二、竞赛目的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赛项立足光伏发电产业链不断创新突破的技术应用与智能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光伏产业发展态势，旨在通过赛事的组织与推广，推进光伏工程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智能微电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职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适应新型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促进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助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培养大量有工匠精神、具备关键能力、兼具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赛项基于人才链重构的光伏产业真实生产环境，考核光伏电站的设计部署、电站安装与系统集成、智能检测与信息采集、智能化运维管理与需求分析等方面内容，要求参赛选手掌握本地控制与数据采集、各类通讯技术、系统维护与能源综合利用等综合技术应用能力，考核了参赛选手在实践动手、规范操作、精细工作、团队合作等方面等综合职业素养。通过评价考核方案设计进一步引导职业院校新能源智造、电子信息等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标准优化，通过“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打造符合学生成长规律、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培养与职业岗位需求耦合的培养模式，优化大国工匠培养环境，服务新经济人才诉求。 
三、竞赛拟定时间

2022年4月26日各赛区设备核查、领队会议等；27日全天竞赛。
四、竞赛方式和内容

（一）竞赛方式

1. 赛项采用线上竞赛模式。
2 赛项采取团队比赛形式，不计选手个人成绩，统计参赛队的总成绩并进行排序。 
3. 每个参赛队由 3 名选手（其中队长 1 名）和 1~2 名指导教师组成。 
4. 3名选手在大赛现场按照大赛任务要求，自行分工，相互配合完成大赛任务。

5. 各赛区设置赛区赛场，赛场不少于1个；赛事赛点承办院校，除设置赛区赛场外，设置赛点调试赛区、赛点监控区、赛点裁判区。具体要求见竞赛技术规范。

（二）竞赛内容

赛项共分为两场竞赛。第一场完成任务一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开发，竞赛时长为180分钟。第二场完成任务二光伏电子工程的调试，竞赛时长为 30分钟。职业规范与安全生产在竞赛全过程中考核。比赛任务及考核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比赛任务及考核内容
	考核时间
	竞赛任务
	配分比例%
	考核内容

	第一场
	任务一、
光伏电子工
程的设计与
开发
	50%
	（一）能源分析与系统设计

考核选手对区域能源工程项目整体的项目需求分析、能源系统分析、产能分析、耗能分析、项目可行性分析、能源供电选址、系统设计等知识的掌握。

	
	
	
	（二）光伏电子设备的开发

考核选手对光伏电子设备的开发能力：要求选手基于光伏电子设备进行智能控制、数据采集、显示等功能开发。

	
	
	
	（三）微电网系统管控功能的开发

考核选手对光伏电子工程的本地控制及远程监控功能的开发能力：要求选手基于可编程控制器及组态软件进行数据采集与显示、系统监测控制、报表管理等功能的开发。

	第二场
	任务二、
光伏电子工
程调试

	40%
	（一）系统调试与运行

考核选手对光伏电子工程的监控系统和能量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及运行方法、对传感技术及各类通讯技术的掌握：实现对光伏系统的整机运行及能源综合利用。

	
	
	
	（二）工程竣工验收

考核选手对光伏电子工程验收标准及检测技能的掌握：要求根据工程验收项目及验收标准，按照用电操作规范，对光伏系统线路、设备、功能进行检验，并按要求完成记录。

	竞赛全过程
	职业规范与安全生产
	10%
	考核选手安全操作规程、团队协作、文明比赛、现场整洁有序等方面的职业素养。


五、竞赛规则

1. 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各赛区赛场，抽取工位号。超过规定时间十五分钟（15min），不能抽签并进入赛场。

2．选手在抽取的工位上就坐，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才能进行相关的操作。

3．选手中途离场或未完成工作任务退出比赛，各赛区志愿者应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关栏目填写离场原因和离场时间，裁判长同意和选手签写工位号确认后，方可离场。

4．比赛过程中选手确认设备、模块、元件损坏，各赛区志愿者应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关栏目填写，裁判长同意和选手签写工位号确认后，方可更换。从请求更换设备、模块、元件开始到更换完成所用的时间，为补时时间。

5．选手应遵守赛场纪律，爱护赛场设备，节约器材，保持工位整洁。有违反赛场纪律、扰乱赛场秩序、损坏赛场设备、污染赛场等行为，视情节轻重，经裁判组裁定，作相应处理。

6．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经裁判指出两次拒不改正的选手，经裁判组同意后，可取消比赛资格。

7. 选手有下列情形，需从比赛成绩中扣分：

（1）违反比赛规定，提前进行操作或比赛终止仍继续操作的，酌情扣1-5分。

（2）在竞赛过程中，违反赛场纪律，依据情节扣1-5分。

（3）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浪费材料，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视情节扣1-5分。

六、评分方法及奖项设定

（一）评分标准 
根据考核内容，制定评分细则如表 2所示：
表 2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模块
	评分指标
	配分比例
	评分方式

	1
	区域能源分析与规划
	光伏组件的倾角、容量设置，光伏、风力、生物质、地热能及储能电站的选址、区域能源供电情况、储能波动率、土地占用数量等方面综合评价。
	20%
	结果
客观评分

	2
	光伏电子工程的系统设计
	符合项目需求的光伏电站发电方式、发电量、光伏组件的组串设计、经济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
	10%
	结果
客观评分

	3
	光伏电子设备的开发
	1. 光伏电子设备控制逻辑、数据采集、显示及通讯等功能的实现效果；
2. 光伏电子设备的检测。
	20%
	结果
客观评分

	4
	微电网系统功能的开发与调试
	1. 系统本地监控功能的实现效果；
2. 系统远程管理系统功能的实现效果；
3. 光伏系统整机运行效果
	30%
	结果
客观评分

	5
	工程竣工验收
	工程验收项目的完整性，指定项目的测量方法、测量点及测量值正确性。
	10%
	结果
客观评分

	6
	职业规范与安全生产
	从选手在工作过程中体现的职业规范、团队协作、组织管理、工作计划、团队风貌等方面的职业素养成绩。
	10%
	结果
主观评分


（二）并列分数处理办法 
如遇总分并列时，按比赛过程中由裁判员记录的《选手违规记录表》情况进行区分性减分并重新排序；如分数仍然相同则由“微电网系统功能的开发与调试”评分表模块成绩高低进行排序；如果成绩还是相同，依次由区域能源分析与规划、光伏电子设备的开发、光伏电子工程的系统设计、光伏电子工程的系统运行与检测、职业规范与安全生产的评分模块成绩同理决定排名。 
（三）评分方法

1. 参赛队成绩由赛项裁判组统一评定。

2.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

3. 竞赛成绩满分为100分，采用分步得分、错误不传递。竞赛只计团体竞赛成绩，不计参赛选手个人成绩，竞赛名次按照得分高低排序。

4. 在竞赛时段，参赛选手如有舞弊、不服从裁判及监考、扰乱赛场秩序等行为情节严重的，由裁判组裁定终止比赛，并取消参赛队竞赛资格。比赛结束，如无补时，选手仍强行操作的，取消参赛队奖项评比资格。

（四）奖项设定

以赛项实际参赛队（团体赛）总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七、赛场预案 
（一）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 

各赛区根据学校、地区疫情情况，成立防疫工作指挥小组，建立健全防范、指挥、处置工作机制，确保竞赛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二）竞赛现场比赛用计算机在竞赛过程中出现故障应急预案 

1. 若因竞赛选手个人主观原因误操作引起的比赛用计算机故障，各赛区志愿者应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关栏目填写，裁判长同意和选手签写工位号确认后，予以更换备用计算机。在比赛时间结束后，不予以时间延迟补偿。 

2. 若竞赛计算机自身软硬件故障或者外部因素导致竞赛用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各赛区志愿者应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关栏目填写，裁判长同意和选手签写工位号确认后，予以更换备用计算机。紧急情况处理过程（设备出现故障开始到处理完毕）造成的时间损失，在比赛时间结束后，酌情对该参赛队进行适量时间延迟补偿。 

八、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 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软件、工具和材料备件，有失公正的检测、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 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1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相应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二）仲裁 

1. 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正。

2. 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3

